
 

关于 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补考工作安排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、临床医学院： 

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成绩已汇总,现将补考工作安排

如下: 

一、考试管理 

补考考试按现行有关文件精神执行。考前不再集中安排辅导

答疑，考场由教务处统一编排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、各二级学院、临床医学院的专业课及考查课由各部门于 9

月 4 日前自行安排考试，如人数较多需要教室请与教务处教学管

理与质量监控科联系。 

2、各二级学院对所属课程负责组织考试，安排监考教师。监

考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格执行《包头医学院监考教师工作要

求》。 

3、各二级学院负责安排各自的考场巡视、试卷装订、组织评

卷，此次补考试卷依照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试卷题型组

卷，试卷于 8 月 31 日前交到立德楼 421室，试卷封面标明：考试

课程名称、时间、人数、地点，组卷人姓名及手机号。 

4、本次考试只安排 2021-2022学年第二学期不及格课程的补

考，监考教师要按补考名单发放试卷，重修、旷考和违纪作弊学生

不得参加本次考试。 

5、学生因卷面成绩不及格而导致必修课考核成绩不合格时，

允许补考一次。补考合格后，成绩以 60分计，取得相应学分。如

不参加补考可直接申请重修，重修成绩按实际成绩记载，申请学生

需在考试前到教务处教务科办理重修手续。重修学生管理要求与

同课程其它学生一样。 

6、补考学生参加考试时需携带学生证，参加体育补考的学生

要求穿运动服。 

二、严厉打击利用手机等通讯工具作弊，狠抓考风建设。根据

教育部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

紧急通知》，凡在考场携带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按严重作弊论

处，情节恶劣的给予开除学籍。对于此类作弊的考生，一定从严、

从重惩处，并没收手机等通讯工具。不允许携带与考试有关的物



 

品进入考场。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、班主任务必将此项

工作作为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，组织学生认真学习《包头医学院

考生守则》及《包头医学院考试违纪及作弊认定和处理办法》，杜

绝作弊现象的发生。 

我校标准化考场、考试屏蔽系统已经投入使用，请提前通知

监考教师及学生考试将进行全程视频监控，在监控中发现的作弊

行为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三、成绩录入： 

1、按照包医教字[2016]30号文件执行 

2、补考成绩只录入最终成绩，卷面成绩只是其中一部分。 

3、补考最终成绩为：此次补考卷面成绩+原课程的平时成绩与

实验成绩等，再按课程考核方案成绩比例计算。 

4、此次总评成绩大于或等于 60 分按 60 分录入，小于 60 分

按实际分数录入。 

5、补考名单内总评成绩为缓考的学生，按课程考核方案成绩

比例计算录入。 

四、考试时间与考场安排：见《2022-2023学年第一学期补考

考试安排表》。 

五、重要提示： 

1、执行《包头医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。 

2、本通知及《包头医学院考生守则》、《包头医学院考试违纪

及作弊认定和处理办法》，请各学院公告学生。 

 

附 1：《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补考考试安排表》 

附 2：《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补考名单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 务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23 日 


